TR IR A

w2
= A xR
CECR R
w2

ERBT A R 2

1 2
R =
b

U &
R~ &

R 4

e
3t
fR < 495
EA R
W e

43 44
FhiE 2
Mg

o
SN
(I

Ra
=N
(¥

113 B T 5 T15%



FEARRYAULFFFE > AR ARII4£9? 23P 737

JeF ~F

R
diE s 2Eg a7 O0OFOOO0EOOOH 5Lt #55 23 -
AR R Ao Bl - R A - R AR A A A o
- P2l 2 B FRdent A Z MR 2 ST BAT
FR g d agEid - TRAPER TR A E

N

SARA R RS Fﬁ’]"\’H sz MG S R EM A
E‘Fﬁi:ﬂ;“; 7:\Fﬁ@’:l’ \Pﬁ$&"\]‘ﬁiﬁ\-§/5i\
) IET 3—5“3% sMEFAELFEE o A1 F D AT H

Fram P p I

(w
}.?P.".
st
(=
\-Hiz
£
&
=
o
3
ﬁ
>
Q-
'S
&
M
W
3
(@]
DO
o
i
W3
g
(@]
DO
=~

= HRE G

(M2 MR s s~ FERAR - EE EF G L F
A E LA IR R LTl R B L DA A i i =

Q2 ey R A B hovt B S BEG T R A > & 5
fo A HF o

(B > Rt - 2 @ Ao Bl RSP AT T B 384 2 4
PREAALRFLTUALE G M ARBAHEZ B

waéméa\mﬁﬁmu:;iluaqg&iﬁﬁ%mg
A Z2EF MALrr s rEFET A LEBPYNT M
A T e B S BLD TR 388 s P& T A 1 et
Bl s Crrr iR A g L EE o

Ozl mgd -4z ~RFIP FLLERE

2,



c!

(

A

4

I
~

o

v

¢4m ToasEa P RIS AR F R TR R

(%L
o

Fowr oo 4w
T w R g
/w.

\l“
¥
=5

£ 3 4 ’%é? V3R @G RAH T P
fe Flfp 2 @ % B oA a4 BN R 3T 2 A H WY > 7
Bt A GE %823 EF] B~ %824 iEFD A WG P
T o X B fz AR JBd FleiRRE %824 iEL G 2 A
w’zﬁgiAi”iﬁi’é%m&$M$i&7%m~
E3PLE gAe 2 2L AJIEE T AE 2 o
,ﬁﬁ’,@iiﬁéﬁhéw#ﬁ’%ﬁﬂﬁﬁwﬂfz—bhrb
o IR FB ARtV (LAKRS135-143F ) » &
AT G373 2 A2 TR T2 F PR s
L2 FE o ZARTAELH A BT IS SRR AN
EARA R R MRF I ERT REp EFgRes L
I I
Oigd > kL3 paRfE 2 220K 2 a4
AR L B RS AR AT BELHIR A b G AR R
B2 A0 \#\’,ﬁi—rgﬁ'ga S hE- o FEmiEt R AAE §
145 F oz 2Bl ~ 2257 AR = % Bl*rm > S A E

BTk ﬁ,u&i;—ﬁ;b,ﬁjfg,? VR LE o mAMAS M2
TN EMA R CMEE SRR G s Mg e
LR EFHFRAA T iiias 8 0 IR EFEA
B hrn Bl BAS TR 04 H R RAR S 0 TR T

=7

AR F R B VERI BRI T RL 2R R
FoMmEA R EZ EATAFLATY L Ehod it
S AR S i Ay S A R

FoolH TR Y 2 = W R RELE or IR A 0 B A R W
BPAHA L REATFEH S AARBRIRE AT LA B

E ‘TJf,ﬁﬁfﬁﬁﬁ«‘F”i’/ﬁEﬂ 2R3 ATIE ~ARED 2
FI# 23 LG A B ML AL B kL



L L AN A E T BESESS ¥ IR R L VAR LA I X

;I’L FM)@E‘J ’T‘ﬁg ﬁ;ﬁ?ﬁ‘°

E)x e g oA perr o A EE EREE A Y B
?Abé%&%,ﬁﬁﬂﬁﬁﬁﬁﬁ$i#ﬁ4%@%ﬂﬁ
FEFHAERERMZEF A 2BIHAT > Tk EZE
LA THEGER S REF RS R
.ﬁﬁéﬁﬁﬂﬁﬁ%.1$a<&$émwaﬁsiiézm%i
Gl og 2R) c 5 b A X I B EFEA- TR KT
AR FA AL ARG FRRE O A R L E &dok
LT ER SRS AP PHERA T

I ~Ererik o A2 R 1 78~ %824 i

+ 2Rk 5823 %
%iw%ﬁﬁﬁﬁii%’@@;% ARG
Ay B MR 2w g 2 BRE > F A drd S

RS
D
P
S+

q
S
_ -\

AN RNERHE A H 2 FEM G R SR EAAZ TP T
R PE R S B - - ﬂ%——%ﬁd’ﬁ&ﬁw°
Ao o od PTRE AR EFRR Y A

ST E O BREMENFY  ABFLFE L LHEL -0 A
FwiE w80iE2] TP o AEAGHRTF AR AT T b
ik ié#%gmﬁ- R AT TAIELRER L

‘.

FoOBEIBED  ASHEEEY BRAGN ILIM 2L
FIE R Gl f e 2T 5 $HARRF Y 2 A fBded 2 §

235 47T o
A - R U/ S
ELE R 2T R F
AR AT o
bodt A B R B E 200 Poe AR D IRR o 4o
LT EEFRAC Y O - BRI FFHAY
¢ F o w14 &9 P30 P



WYL E | BIFER | RAELG (A @ | FusEL | B

3o # (o) s AR A
(m)

1 |m&E=s  [1516/73638 162. 39 A A

2 M |1515/73638 162. 28 A4

3 |mé4s |1/9 876. 42 G 1039. 07

4 |meE |1/3 2629.26  |F 2391. 16

5 [ |1313/40910 1265.79  |H 1506. 37 R

6 |#Em% K [1313/40910 .

7 |[mzZE [1313/40910

8 [MA&Z  |1313/40910

9 |mazg  |1313/40910

10 [z2+5 |3/ 985. 97 A 1106. 70

11 |mzza |1/24 328. 66 D 368. 90

12 |m&yF |1/24 328. 66 C 368. 90

13 |mi&e |1/24 328. 66 B 368. 90

14 |mzx |1/12 657. 31 E 737. 80

15 |2sc®  [1516/368190  |32.48 A A

16 |% 4= [1516/368190 |32.48 A A

17 |&x® 3 [1516/368190  |32.48 A A

18 |z =% [1516/368190  |32.48 A A

19 |m@=  [1516/368190  |32.48 A 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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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旗簡字第71號
原      告  李政璋  


訴訟代理人  劉忠勝律師
被      告  陳原民  
            陳松村  


            陳建志  
            陳文儒  
            陳俊妙  


            陳美華  
            李吉益  
            陳文卿  
            蔡陳秀麗
            陳慶生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朱芳純  
被      告  陳建良  
            陳金菊  
            陳金鈴  
            陳建甫  
            黃省三  


            張瓊芝  


            李宛螢  


            陳盈升  
上當事人間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如附圖一及附表一所示方式分割，兩造各分得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並按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權利範圍欄」所示比例分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被告陳原民、陳松村、陳建志、陳俊妙、陳文卿、蔡陳秀麗、陳美華、李吉益、陳慶生、陳金鈴、陳建甫、黃省三、張瓊芝、李宛螢、陳盈升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7887.80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權利範圍欄」所示，兩造並無不予分割土地之約定或分管協議存在，系爭土地亦無依其他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且業經協議分割不成，爰依民法第823 條及第824 條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三、被告方面：
　⑴被告陳慶生、陳文卿、蔡陳秀麗、陳美華、陳建甫係以：希望原物分割，分得如附圖編號H所示部分並維持共有等語。
　⑵被告陳俊妙則以：同意分得如附圖編號G所示部分，再找補他人等語。　
　⑶被告陳文儒則以：對於分得如附圖編號F所示位置部分之土地無意見，但希望可以分足面積，或提高補償之金額等語。
　⑷被告陳建良、陳金菊則以：系爭土地西側為伊等與被告陳建志、李吉益、陳金鈴使用，伊等希望可以分為單獨所有，陳建良對於分得如附圖編號D所示部分、陳金菊對於分得如附圖編號C所示部分無意見等語。
　⑸被告李宛螢、陳盈升、黃省三、張瓊芝則以：同意分得價金等語。
　⑹其餘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第824 條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 條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法院則應參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決定之。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所示乙節，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第135-143頁），兩造未以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能達成協議分割之共識，則依諸上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㈡經查，系爭土地南側臨大里街，土地方正完整，其上共有人使用狀況分為四個區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上有被告陳慶生所有之未保存登記房屋一棟，詳細使用現況如本院卷第145 頁航空套繪圖、第22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經本院會同地政人員至現場勘測屬實，足信為真。而被告陳慶生、陳文卿、蔡陳秀麗、陳美華、陳建甫、陳俊妙、陳文儒、陳建良、陳金菊均同意分得如附表所示之位置，至被告李吉益分得如附圖編號A所示部分，與其使用現況相符，亦不會因系爭土地西側之地形導致土地遭南北切割，另原告及被告李宛螢、陳盈升、黃省三、張瓊芝則同意分得價金，業如前述，被告陳文儒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辯稱希望可以分足面積等語，惟其所使用之位置即附圖編號F所示部分，且於鑑價前均未對分割方案表示反對，本院審酌如附表所示之分割方案，有利保存現有建物，並顧及各共有人利益、相鄰土地之利用及部分共有人間欲維持共有關係之主觀意願，斟酌系爭土地地形、使用狀況、共有人之意願、分得部分之位置等情狀，認應屬公平適當，堪認可採。　　
　㈢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相互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依附表一所示之方案予以分割後，發生各共有人間面積增減情形，而原告主張依如附表二所示鑑價結果互為找補，核屬合理而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依民法第823 條第1 項、第824 條之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又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之形成判決，性質上不宜宣告假執行，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末按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係因分割系爭土地無法達成協議而涉訟，但各自所為之行為均為維護自身權益，揆諸上揭說明，本件訴訟費用應按兩造於系爭土地之權利範圍比例負擔始符公平，爰判決訴訟費用之分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旗山簡易庭　法　官  盧怡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家祐
　　　　　　　　　　　　　　　　　　　　　　　　　　　　
附表一：
		編號

		登記之共有人

		權利範圍

		應分得之面積（㎡）

		分得位置

		實際分得之部分及面積（㎡）

		備註



		1

		陳原民

		1516/73638

		162.39

		未分

		


		




		2

		陳松村

		1515/73638

		162.28

		未分

		


		




		3

		陳俊妙

		1/9

		876.42

		G

		1039.07

		




		4

		陳文儒

		1/3

		2629.26

		F

		2391.16

		




		5

		陳文卿

		1313/40910

		1265.79

		H

		1506.37

		五人保持共有



		6

		蔡陳秀麗

		1313/40910

		


		


		


		




		7

		陳美華

		1313/40910

		


		


		


		




		8

		陳慶生

		1313/40910

		


		


		


		




		9

		陳建甫

		1313/40910

		


		


		


		




		10

		李吉益

		3/24

		985.97

		A

		1106.70

		




		11

		陳建良

		1/24

		328.66

		D

		368.90

		




		12

		陳金菊

		1/24

		328.66

		C

		368.90

		




		13

		陳金鈴

		1/24

		328.66

		B

		368.90

		




		14

		陳建志

		1/12

		657.31

		E

		737.80

		




		15

		李政璋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6

		黃省三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7

		張瓊芝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8

		李宛螢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9

		陳盈升

		1516/368190

		32.48

		未分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旗簡字第71號

原      告  李政璋  



訴訟代理人  劉忠勝律師

被      告  陳原民  

            陳松村  



            陳建志  

            陳文儒  

            陳俊妙  



            陳美華  

            李吉益  

            陳文卿  

            蔡陳秀麗

            陳慶生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朱芳純  

被      告  陳建良  

            陳金菊  

            陳金鈴  

            陳建甫  

            黃省三  



            張瓊芝  



            李宛螢  



            陳盈升  

上當事人間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分割方法

依如附圖一及附表一所示方式分割，兩造各分得如附表一所示之

土地，並按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權利範圍欄」所示比例分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被告陳原民、陳松村、陳建志、陳俊妙、陳文卿、蔡陳秀麗

    、陳美華、李吉益、陳慶生、陳金鈴、陳建甫、黃省三、張

    瓊芝、李宛螢、陳盈升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

    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7887.8

    0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範圍如附

    表一「權利範圍欄」所示，兩造並無不予分割土地之約定或

    分管協議存在，系爭土地亦無依其他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

    事，且業經協議分割不成，爰依民法第823 條及第824 條規

    定，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三、被告方面：

　⑴被告陳慶生、陳文卿、蔡陳秀麗、陳美華、陳建甫係以：希

    望原物分割，分得如附圖編號H所示部分並維持共有等語。

　⑵被告陳俊妙則以：同意分得如附圖編號G所示部分，再找補他

    人等語。　

　⑶被告陳文儒則以：對於分得如附圖編號F所示位置部分之土地

    無意見，但希望可以分足面積，或提高補償之金額等語。

　⑷被告陳建良、陳金菊則以：系爭土地西側為伊等與被告陳建

    志、李吉益、陳金鈴使用，伊等希望可以分為單獨所有，陳

    建良對於分得如附圖編號D所示部分、陳金菊對於分得如附

    圖編號C所示部分無意見等語。

　⑸被告李宛螢、陳盈升、黃省三、張瓊芝則以：同意分得價金

    等語。

　⑹其餘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第824 條第5 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 條為適當之分

    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法院則應參酌當事人之聲明、

    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決定之。

    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所示乙節

    ，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第135-143頁），兩造

    未以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

    之情事，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能達

    成協議分割之共識，則依諸上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分割系

    爭土地。

　㈡經查，系爭土地南側臨大里街，土地方正完整，其上共有人

    使用狀況分為四個區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上有被告陳

    慶生所有之未保存登記房屋一棟，詳細使用現況如本院卷第

    145 頁航空套繪圖、第22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經本院會同

    地政人員至現場勘測屬實，足信為真。而被告陳慶生、陳文

    卿、蔡陳秀麗、陳美華、陳建甫、陳俊妙、陳文儒、陳建良

    、陳金菊均同意分得如附表所示之位置，至被告李吉益分得

    如附圖編號A所示部分，與其使用現況相符，亦不會因系爭

    土地西側之地形導致土地遭南北切割，另原告及被告李宛螢

    、陳盈升、黃省三、張瓊芝則同意分得價金，業如前述，被

    告陳文儒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辯稱希望可以分足面積等語，

    惟其所使用之位置即附圖編號F所示部分，且於鑑價前均未

    對分割方案表示反對，本院審酌如附表所示之分割方案，有

    利保存現有建物，並顧及各共有人利益、相鄰土地之利用及

    部分共有人間欲維持共有關係之主觀意願，斟酌系爭土地地

    形、使用狀況、共有人之意願、分得部分之位置等情狀，認

    應屬公平適當，堪認可採。　　

　㈢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

    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

    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

    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

    物應有部分相互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

    判例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依附表一所示之方案予以

    分割後，發生各共有人間面積增減情形，而原告主張依如附

    表二所示鑑價結果互為找補，核屬合理而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依民法第823 條第1 項、第824 條

    之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又本件為分割共有

    物之形成判決，性質上不宜宣告假執行，爰判決如主文第1

    項所示。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

    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末按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

    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

    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係因分割系爭土地

    無法達成協議而涉訟，但各自所為之行為均為維護自身權益

    ，揆諸上揭說明，本件訴訟費用應按兩造於系爭土地之權利

    範圍比例負擔始符公平，爰判決訴訟費用之分擔如主文第2

    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旗山簡易庭　法　官  盧怡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家祐

　　　　　　　　　　　　　　　　　　　　　　　　　　　　

附表一：

編號 登記之共有人 權利範圍 應分得之面積（㎡） 分得位置 實際分得之部分及面積（㎡） 備註 1 陳原民 1516/73638 162.39 未分   2 陳松村 1515/73638 162.28 未分   3 陳俊妙 1/9 876.42 G 1039.07  4 陳文儒 1/3 2629.26 F 2391.16  5 陳文卿 1313/40910 1265.79 H 1506.37 五人保持共有 6 蔡陳秀麗 1313/40910     7 陳美華 1313/40910     8 陳慶生 1313/40910     9 陳建甫 1313/40910     10 李吉益 3/24 985.97 A 1106.70  11 陳建良 1/24 328.66 D 368.90  12 陳金菊 1/24 328.66 C 368.90  13 陳金鈴 1/24 328.66 B 368.90  14 陳建志 1/12 657.31 E 737.80  15 李政璋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6 黃省三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7 張瓊芝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8 李宛螢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9 陳盈升 1516/368190 32.48 未分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旗簡字第71號
原      告  李政璋  


訴訟代理人  劉忠勝律師
被      告  陳原民  
            陳松村  


            陳建志  
            陳文儒  
            陳俊妙  


            陳美華  
            李吉益  
            陳文卿  
            蔡陳秀麗
            陳慶生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朱芳純  
被      告  陳建良  
            陳金菊  
            陳金鈴  
            陳建甫  
            黃省三  


            張瓊芝  


            李宛螢  


            陳盈升  
上當事人間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如附圖一及附表一所示方式分割，兩造各分得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並按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權利範圍欄」所示比例分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被告陳原民、陳松村、陳建志、陳俊妙、陳文卿、蔡陳秀麗、陳美華、李吉益、陳慶生、陳金鈴、陳建甫、黃省三、張瓊芝、李宛螢、陳盈升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7887.80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權利範圍欄」所示，兩造並無不予分割土地之約定或分管協議存在，系爭土地亦無依其他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且業經協議分割不成，爰依民法第823 條及第824 條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三、被告方面：
　⑴被告陳慶生、陳文卿、蔡陳秀麗、陳美華、陳建甫係以：希望原物分割，分得如附圖編號H所示部分並維持共有等語。
　⑵被告陳俊妙則以：同意分得如附圖編號G所示部分，再找補他人等語。　
　⑶被告陳文儒則以：對於分得如附圖編號F所示位置部分之土地無意見，但希望可以分足面積，或提高補償之金額等語。
　⑷被告陳建良、陳金菊則以：系爭土地西側為伊等與被告陳建志、李吉益、陳金鈴使用，伊等希望可以分為單獨所有，陳建良對於分得如附圖編號D所示部分、陳金菊對於分得如附圖編號C所示部分無意見等語。
　⑸被告李宛螢、陳盈升、黃省三、張瓊芝則以：同意分得價金等語。
　⑹其餘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第824 條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 條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法院則應參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決定之。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所示乙節，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第135-143頁），兩造未以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能達成協議分割之共識，則依諸上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㈡經查，系爭土地南側臨大里街，土地方正完整，其上共有人使用狀況分為四個區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上有被告陳慶生所有之未保存登記房屋一棟，詳細使用現況如本院卷第145 頁航空套繪圖、第22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經本院會同地政人員至現場勘測屬實，足信為真。而被告陳慶生、陳文卿、蔡陳秀麗、陳美華、陳建甫、陳俊妙、陳文儒、陳建良、陳金菊均同意分得如附表所示之位置，至被告李吉益分得如附圖編號A所示部分，與其使用現況相符，亦不會因系爭土地西側之地形導致土地遭南北切割，另原告及被告李宛螢、陳盈升、黃省三、張瓊芝則同意分得價金，業如前述，被告陳文儒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辯稱希望可以分足面積等語，惟其所使用之位置即附圖編號F所示部分，且於鑑價前均未對分割方案表示反對，本院審酌如附表所示之分割方案，有利保存現有建物，並顧及各共有人利益、相鄰土地之利用及部分共有人間欲維持共有關係之主觀意願，斟酌系爭土地地形、使用狀況、共有人之意願、分得部分之位置等情狀，認應屬公平適當，堪認可採。　　
　㈢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相互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依附表一所示之方案予以分割後，發生各共有人間面積增減情形，而原告主張依如附表二所示鑑價結果互為找補，核屬合理而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依民法第823 條第1 項、第824 條之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又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之形成判決，性質上不宜宣告假執行，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末按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係因分割系爭土地無法達成協議而涉訟，但各自所為之行為均為維護自身權益，揆諸上揭說明，本件訴訟費用應按兩造於系爭土地之權利範圍比例負擔始符公平，爰判決訴訟費用之分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旗山簡易庭　法　官  盧怡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家祐
　　　　　　　　　　　　　　　　　　　　　　　　　　　　
附表一：
		編號

		登記之共有人

		權利範圍

		應分得之面積（㎡）

		分得位置

		實際分得之部分及面積（㎡）

		備註



		1

		陳原民

		1516/73638

		162.39

		未分

		


		




		2

		陳松村

		1515/73638

		162.28

		未分

		


		




		3

		陳俊妙

		1/9

		876.42

		G

		1039.07

		




		4

		陳文儒

		1/3

		2629.26

		F

		2391.16

		




		5

		陳文卿

		1313/40910

		1265.79

		H

		1506.37

		五人保持共有



		6

		蔡陳秀麗

		1313/40910

		


		


		


		




		7

		陳美華

		1313/40910

		


		


		


		




		8

		陳慶生

		1313/40910

		


		


		


		




		9

		陳建甫

		1313/40910

		


		


		


		




		10

		李吉益

		3/24

		985.97

		A

		1106.70

		




		11

		陳建良

		1/24

		328.66

		D

		368.90

		




		12

		陳金菊

		1/24

		328.66

		C

		368.90

		




		13

		陳金鈴

		1/24

		328.66

		B

		368.90

		




		14

		陳建志

		1/12

		657.31

		E

		737.80

		




		15

		李政璋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6

		黃省三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7

		張瓊芝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8

		李宛螢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9

		陳盈升

		1516/368190

		32.48

		未分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旗簡字第71號

原      告  李政璋  



訴訟代理人  劉忠勝律師

被      告  陳原民  

            陳松村  



            陳建志  

            陳文儒  

            陳俊妙  



            陳美華  

            李吉益  

            陳文卿  

            蔡陳秀麗

            陳慶生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朱芳純  

被      告  陳建良  

            陳金菊  

            陳金鈴  

            陳建甫  

            黃省三  



            張瓊芝  



            李宛螢  



            陳盈升  

上當事人間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分割方法依如附圖一及附表一所示方式分割，兩造各分得如附表一所示之土地，並按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權利範圍欄」所示比例分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被告陳原民、陳松村、陳建志、陳俊妙、陳文卿、蔡陳秀麗、陳美華、李吉益、陳慶生、陳金鈴、陳建甫、黃省三、張瓊芝、李宛螢、陳盈升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7887.80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權利範圍欄」所示，兩造並無不予分割土地之約定或分管協議存在，系爭土地亦無依其他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且業經協議分割不成，爰依民法第823 條及第824 條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三、被告方面：

　⑴被告陳慶生、陳文卿、蔡陳秀麗、陳美華、陳建甫係以：希望原物分割，分得如附圖編號H所示部分並維持共有等語。

　⑵被告陳俊妙則以：同意分得如附圖編號G所示部分，再找補他人等語。　

　⑶被告陳文儒則以：對於分得如附圖編號F所示位置部分之土地無意見，但希望可以分足面積，或提高補償之金額等語。

　⑷被告陳建良、陳金菊則以：系爭土地西側為伊等與被告陳建志、李吉益、陳金鈴使用，伊等希望可以分為單獨所有，陳建良對於分得如附圖編號D所示部分、陳金菊對於分得如附圖編號C所示部分無意見等語。

　⑸被告李宛螢、陳盈升、黃省三、張瓊芝則以：同意分得價金等語。

　⑹其餘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第824 條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 條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法院則應參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決定之。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所示乙節，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第135-143頁），兩造未以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能達成協議分割之共識，則依諸上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㈡經查，系爭土地南側臨大里街，土地方正完整，其上共有人使用狀況分為四個區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上有被告陳慶生所有之未保存登記房屋一棟，詳細使用現況如本院卷第145 頁航空套繪圖、第22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經本院會同地政人員至現場勘測屬實，足信為真。而被告陳慶生、陳文卿、蔡陳秀麗、陳美華、陳建甫、陳俊妙、陳文儒、陳建良、陳金菊均同意分得如附表所示之位置，至被告李吉益分得如附圖編號A所示部分，與其使用現況相符，亦不會因系爭土地西側之地形導致土地遭南北切割，另原告及被告李宛螢、陳盈升、黃省三、張瓊芝則同意分得價金，業如前述，被告陳文儒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辯稱希望可以分足面積等語，惟其所使用之位置即附圖編號F所示部分，且於鑑價前均未對分割方案表示反對，本院審酌如附表所示之分割方案，有利保存現有建物，並顧及各共有人利益、相鄰土地之利用及部分共有人間欲維持共有關係之主觀意願，斟酌系爭土地地形、使用狀況、共有人之意願、分得部分之位置等情狀，認應屬公平適當，堪認可採。　　

　㈢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相互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依附表一所示之方案予以分割後，發生各共有人間面積增減情形，而原告主張依如附表二所示鑑價結果互為找補，核屬合理而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依民法第823 條第1 項、第824 條之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又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之形成判決，性質上不宜宣告假執行，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末按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係因分割系爭土地無法達成協議而涉訟，但各自所為之行為均為維護自身權益，揆諸上揭說明，本件訴訟費用應按兩造於系爭土地之權利範圍比例負擔始符公平，爰判決訴訟費用之分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旗山簡易庭　法　官  盧怡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家祐

　　　　　　　　　　　　　　　　　　　　　　　　　　　　

附表一：

編號 登記之共有人 權利範圍 應分得之面積（㎡） 分得位置 實際分得之部分及面積（㎡） 備註 1 陳原民 1516/73638 162.39 未分   2 陳松村 1515/73638 162.28 未分   3 陳俊妙 1/9 876.42 G 1039.07  4 陳文儒 1/3 2629.26 F 2391.16  5 陳文卿 1313/40910 1265.79 H 1506.37 五人保持共有 6 蔡陳秀麗 1313/40910     7 陳美華 1313/40910     8 陳慶生 1313/40910     9 陳建甫 1313/40910     10 李吉益 3/24 985.97 A 1106.70  11 陳建良 1/24 328.66 D 368.90  12 陳金菊 1/24 328.66 C 368.90  13 陳金鈴 1/24 328.66 B 368.90  14 陳建志 1/12 657.31 E 737.80  15 李政璋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6 黃省三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7 張瓊芝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8 李宛螢 1516/368190 32.48 未分   19 陳盈升 1516/368190 32.48 未分   



　　　　　　　　　　　　　　



